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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商务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13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州为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谷丰健康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中山市真情到家服务有限公司、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茂名诚信青年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河源市家政服务网络中心、梅州市客家

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燕、李江虹、罗熙鸣、陈思嘉、覃春松、周旻、罗思秋、田丽、陈挺、李丽

蓉、蒋帅、潘卓艺、周刘梅、薛珺君、徐剑、章旭丹、杜晓娟、王纪芳、许建青、叶广明、梁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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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建立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标准体系结构设计和原则、家

政服务机构通用基础标准体系、家政服务机构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家

政服务机构岗位标准体系等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的建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T 2265 家政服务 企业信用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DB44/T 22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domestic service standards system

家政服务机构内部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其内容包括：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服务提供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体系。

通用基础标准 domestic service general and basic standard

家政服务机构内部普遍使用、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化文件。

服务提供标准 domestic service provision standard

家政服务机构为满足客户需求所执行的，规范服务全过程并确保其服务质量的标准化文件。

服务保障标准 domestic service fundamental supportive standard

家政服务机构为保障自身服务、经营、管理有序开展所执行的，以提高服务能力为目标的标准化文

件。

岗位标准 domestic service position standard

家政服务机构为实现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和服务提供标准体系有效落地所执行的，以岗位作业为组成

要素的标准化文件。

4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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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家政服务标准体系内的标准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协

调。

纳入家政服务标准体系内的标准应贯彻家政服务机构确定的各项服务方针、目标。

纳入家政服务标准体系内的标准应符合家政服务行业的特点，充分考虑服务对象和社会需求，结

合家政服务机构服务、经营和管理的需要制定。

家政服务标准体系结构应科学合理、层次分明，具有可操作性。

家政服务标准体系结构中的标准化文件存在形式可以是标准、规范、规章、守则、流程图、作业

指导书等。

5 标准体系结构设计和原则

结构

5.1.1 家政服务标准体系内的所有标准都要在标准化工作目标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化管理规定的

指导下形成，包括家政服务机构贯彻、采用的上级标准和家政服务机构制定的标准，家政服务机构的标

准体系结构见图 1。

图 1 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结构图

注：虚线内的为标准体系边界范围。

5.1.2 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由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服务提供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岗位标

准体系四大子体系组成。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是家政服务机构服务提供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岗

位标准体系的基础。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是服务提供标准体系的直接支撑，家政服务机构服

务提供标准体系促进服务保障标准体系的完善。家政服务机构岗位标准体系应同时实施服务提供标准体

系和服务保障标准体系中的规定，受两者的共同指导和制约。



DB44/T 2291—2021

3

原则

5.2.1 完整性

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应目标明确，体系内所有标准化文件应完整、协调，满足相关方需求，并覆

盖家政服务机构服务、经营和管理全过程。

5.2.2 系统性

家政服务机构标准体系应层次清晰，结构合理，体系内所有标准化文件应边界清楚，接口顺畅，构

成有机整体。

5.2.3 适用性

家政服务机构应根据自身服务、经营和管理实际建立适用的标准体系。标准体系可依据本标准，结

合家政服务机构实际情况进行删减和扩充。标准体系应有效融合家政服务机构文化、组织纪律和管理规

范等有关内容，宜将其他管理体系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本标准体系。

5.2.4 动态性

家政服务机构应根据行业服务需求的变动和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保证标准体系动态满足自身

服务实际工作的需要。 家政服务机构应定期开展标准体系评价工作，确保体系持续有效，并应根据评

价结果持续改进和完善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机构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结构

家政服务机构通用基础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2。

图 2 家政服务机构通用基础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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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导则

家政服务机构对开展标准化工作如标准体系建立、标准编写等收集、制定的基础标准。

术语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制定的用于内部信息沟通用的术语等标准。

符号与标志标准

针对在固定场所提供服务的家政服务机构对场所内符号与标志的样式、颜色、字体、结构及其含义

等收集、制定的标准。

7 家政服务机构服务提供标准体系

结构

家政服务机构服务提供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3。

图 3 家政服务机构服务提供标准体系结构图

服务规范

家政服务机构为满足客户需求，对所有家政服务项目而收集、制定的服务要求、服务内容、操作方

法、技术参数、程序等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居家服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入户为客户提供居家清洁、家庭餐制作、衣物洗烫与

整理、宠植物照料等服务的标准；

b) 养老服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为社区或居家养老提供服务以及其他文化、生活等服

务的标准；

c) 母婴服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为孕产妇和婴儿提供日常饮食起居服务，以及产褥期

妇女的身心健康、婴儿哺乳、体形恢复以及新生婴儿健康发育等服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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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医疗护理服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为居家病患以及医院病患等提供日常生活照料、

日常保健护理等服务的标准；

e) 幼儿照料服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为幼儿提供托育、早教、养育等日常生活照料、

教育等服务的标准；

f) 家庭管家服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家庭健康管理、家庭教育管理、家庭

财务管理以及家庭服务人员管理等家庭事务管理服务的标准。

运行管理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为保障运行管理的有效开展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营销推广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营销活动的组织策划、营销活动评价等的标准；

b) 产品研发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产品研发策划、管理等的标准；

c) 门店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所建门店管理等的标准；

d) 客户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客户关系管理等的标准；

e) 服务资源配置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服务资源调剂、服务人员的组织和配备等的

标准。

服务质量控制与评价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在服务提供过程中，识别、分析对服务质量有重要影响的关键过程，并加以控制而收

集、制定的标准以及针对服务的有效性、适宜性和客户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对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服务进

行改进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满意度标准。用于规范客户满意度调查的要求、方式、内容、信息反馈和处理等的标准；

b) 投诉处理标准。用于规范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程序和要求等的标准；

c) 服务质量监测标准。用于规范服务质量监测、质量检查、不合格服务的纠正与管理等的标准。

d) 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的程序、方法、内容

和要求等的标准；

e) 体系评价与改进标准。用于规范体系评价与改进的程序、方法、内容和要求等的标准。

8 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保障标准体系

结构

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保障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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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保障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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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与文化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对规划计划、品牌建设以及机构文化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规划计划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在规划、计划的管理机制和方法的标准，如规划计划

的编制、规划计划的调整、规划计划的执行等；

b) 品牌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品牌建设策划、品牌运营和管理的标准，如品牌的策划、

定位和设计，品牌管理的组织和执行，品牌的评估、推广和保护等；

c) 机构文化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风尚、习俗等的标准，

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

信用管理标准

针对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人员、客户及相关方的信用信息规范、信用档案管理、信用等级评价

等而收集和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家政服务机构信用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信用等的标准；

b) 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人员信用等的标准；

c) 客户信用标准。用于规范客户信用等的标准。

环境与能源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办公环境条件和用能、节能工作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环境卫生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办公场所环境质量、卫生状况等的标准；

b) 节能减排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能源节约等的标准；

c) 废弃物处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环境、场所等废弃物处理等的标准。

安全与应急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为确保从业人员以及客户人身及财产安全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安全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消除、限制或预防危险和有害因素等的标

准；

b) 应急处理标准。用于减少紧急事件发生带来的损失等的标准。

职业健康管理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家政从业人员从事家政服务活动中人员的生理、心理等职业健康，以及安全保护

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体检、心理疏导标准。用于规范人员的生理、心理等的标准；

b) 劳动防护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人员在服务中个人防护知识、防护设备和防护用品管理等

的标准；

c) 职业危害预防及纠正措施标准。用于规范职业危害潜在的危害因素的预防和纠正措施等的标

准。

信息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在信息的收集、加工、传输、处理、存储与利用等方面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

不限于：

a) 信息技术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信息技术与信息化系统相关内容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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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件与记录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经营、服务、管理活动中信息及其承载媒介的形成

和管理等的标准；

c) 档案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经营、服务、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信息的归

档、保管、利用等的标准。

财务管理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财务和审计活动进行规范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资金资产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资金的收、支管理、资金的使用与检查监督，以

及固定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物资储备等的标准；

b) 投资融资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投资、融资的决策、实施、评估等的标准；

c) 审计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内部财务审计的规则、程序、方法、评价等的标准。

场地与设施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服务场地、设施设备和用品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设施设备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服务设施设备与用品的采购、安装调试、使

用、维护保养等的标准；

b) 服务场地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场地管理等的标准。

人力资源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人员配备与管理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家政从业人员职业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满足的职业要求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而收

集、制定的标准；

b) 教育培训标准。用于规范家政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管理等的标准；

c) 劳动关系标准。用于规范家政从业人员的用工形式、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劳动关系管理等

的标准；

d) 绩效考核标准。用于规范与家政从业人员绩效考核等的标准；

e) 薪酬福利保障标准。用于规范薪酬福利等的标准。

法务与合同管理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法务和合同管理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法务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收集和分析、法律

风险防控、法律工作体系建设等的标准；

b) 合同管理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与家政从业人员以及相关方达成一致的契约、合同、

招投标以及法律法规承诺等的标准。

综合管理标准

家政服务机构针对行政事务和综合管理进行规范而收集、制定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工会标准。用于规范工会组织建设、工作、管理等的标准。

b) 妇联标准。用于规范妇联建设、工作、管理等的标准。

c) 团委标准。用于规范团委组织建设、工作、管理等的标准。

d) 党建标准。用于规范党组织建设、工作、管理等标准。

e) 行政事务标准。用于规范家政服务机构的服务、经营之外的办公事务和行政事务等的标准。



DB44/T 2291—2021

9

9 家政服务机构岗位标准体系

结构

家政服务机构岗位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5。

图 5 家政服务机构岗位标准体系结构图

岗位标准体现形式

岗位标准一般以岗位说明书、作业指导书、操作规范、家政从业人员手册等形式体现，每个岗位都

应有岗位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职责权限；

b) 资格要求；

c) 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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